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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

公 告
2026 年 第 18 号

海关总署制定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岛

内居民消费的“零关税”进境商品经营场所及“零关税”进境商

品监管暂行办法》，现予发布。

特此公告。

海关总署

2026 年 2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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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岛内居民消费的

“零关税”进境商品经营场所及“零关税”

进境商品监管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》

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》，规范海关

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岛内居民消费的“零关税”进境商品经营场所

（以下称“零关税”免税商店）及“零关税”进境商品的管理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和相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“零关税”免税商店的经营和“零关税”进境商品

的销售等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海关按照免税商店和免税商品对“零关税”免税商

店和“零关税”进境商品实施监管。

第四条 “零关税”进境商品应当由“零关税”免税商店的

经营单位从境外统一进口，并且办理相应的海关手续。

第五条 “零关税”进境商品应当专区（专柜）销售，不得

与其他商品混同存放。

第六条 经营单位经营“零关税”免税商店，应当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免税商店及免税品监管办法》有关规定向海

关总署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海关批准，并办理注册手续。

第七条 “零关税”免税商店及其仓库设置标准应当符合海

关监管要求，具备联网核查条件。

经审批准予经营的“零关税”免税商店，应当经所在地直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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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关或者经直属海关授权的隶属海关验收合格并办理备案手续

后，方可投入运营。

第八条 “零关税”免税商店应当具备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

销售结算、人证验核、仓储物流等信息化系统，并且能够与海关

监管系统联网，实现“零关税”进境商品进（销）库存管理、岛

内居民身份信息验证、免税购物额度计核等功能。

第九条 “零关税”免税商店应当在“零关税”进境商品入

库前，按照海关要求登记并传输“零关税”进境商品电子数据信

息。

第十条 岛内居民购买“零关税”进境商品时，应当主动出

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，并接受人证一致性验核。

“零关税”免税商店应当在销售场所按规定确认购买人符合

购物资质要求后销售“零关税”进境商品，并实时向海关传输符

合海关规定格式的交易记录、人证信息验核一致、支付信息等电

子数据，并对数据真实性承担相应责任。

第十一条 岛内居民每人每年免税购物额度、购买商品范围、

购买次数和数量限制、提货方式等，按照财政部、海关总署、税

务总局以及海南省人民政府相关规定执行。

“零关税”免税商店应当严格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岛内居民

消费的进境商品“零关税”政策规定的销售对象、商品清单、免

税限额等销售“零关税”进境商品。

第十二条 岛内居民购买“零关税”进境商品后退货的，“

零关税”免税商店应当按海关要求办理入库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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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换货的，“零关税”免税商店应当确保退回商品与更换

的“零关税”进境商品品名、货号、规格型号等一致。

第十三条 个人、单位构成走私或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等违

法行为的，海关将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免税商店

及免税品监管办法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：

“经营单位”是指具有海南自由贸易港岛内居民消费的“零

关税”进境商品经营资格的企业。

“‘零关税’免税商店”是指经营单位按规定设立，经海关

总署批准经营，向岛内居民销售“零关税”进境商品的企业。

“‘零关税’进境商品”是指经营单位按照财政部、海关总署、

税务总局规定的商品清单，免税运进专供“零关税”免税商店销

售的进口商品，包括试用品及进口赠品。

“岛内居民”是指持有海南省身份证、海南省居住证或海南省

社保卡的中国公民，在海南省工作生活并持有居留证件的境外人

员。

“身份证件”是指海南省身份证、海南省居住证、海南省社保

卡或海南省签发的外国人居留许可。

第十五条 对“零关税”进境商品及“零关税”免税商店的

其他监管事项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免税商店及免税品

监管办法》等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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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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